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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BE_85_E5_c80_203556.htm 一、案 情 2002年1月14

日，李某持一张4万元的借条（以下称新借条）向某区法院起

诉，要求江某对亡夫陈某顺生前欠李某4万元借款承担偿还责

任，并由新借条上的担保人陈某金（陈某顺的胞兄）承担连

带责任。新借条是在陈某顺于1995年12月8日向郭某借款4万

元出具的借条（以下称原借条）上由陈某金执笔进行删改形

成的，原借条的内容是：“今因急用，向郭某借人民币肆万

元正，待半年后还清，现以买厝合同抵押到期付还，特立此

据。担保人林某云；借款人陈某顺；1995年12月8日。”新借

条这样删改：l、将“郭某”改成“李某”；2、撕去签署借

款时间“95年12月8日”的借条下半部分；3、在原借条“特

立此据”后添加“此借条是李某借给陈某顺与郭某无关”字

样；4、在原借条“借款人陈某顺”之下添加“担保人：陈某

顺兄陈某金1999年8月20日”字样。但未将原借条中“担保人

林某云”字样划去。陈某顺于2001年2月14日因发生交通事故

死亡。 江某辩称，新借条被他人多处添加和删改，其形式上

就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证据；担保人

陈某金因欠李某的巨额债务，有可能和李某合伙骗取陈某顺

的财产。 陈某金对原告李某的主张没有异议，并称陈某顺向

李某借款4万元是事实，陈某顺由于文化程度低，所以将郭某

还给他的借条由其代笔修改后作为借贷凭证交给原告，与原

担保人林某云没有关系。 一审法院受理后认为，陈某顺向原

告李某借款4万元人民币并由被告陈某金担保的事实，有借条



及原告陈述、被告陈某金的陈述予以证实，事实清楚，证据

充分，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应受

法律保护。关于将旧借条改动后作为新借贷关系的凭据问题

，虽不尽符合通常交易习惯，但目前我国法律对此并未有禁

止性规定，单凭这一点就否定原告与陈某顺之间的借贷关系

，证据不足。因此判决江某在其继承死者陈某顺的遗产实际

价值内返还原告李某借款4万元人民币及利息；陈某金承担连

带还款责任。 一审判决后，江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认为，

被上诉人李某与陈某顺间借款事实有借条为据，该借条虽有

不完善之处，但上诉人江某等无充足的反驳证据，且原审被

告陈某金作为担保人对此借款事实予以确认，故被上诉人与

陈某顺的借款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现陈某顺已死亡，江某系

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应在继承陈某顺遗产的范围内

承担法律责任；原判正确，应予维持。 二、评 析 二审判决生

效后，江某向市人民检察院申诉。 笔者认为，检察院在进行

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对法院裁判认定事实部分应立足于追

求“法律真实”，不能以“客观真实”标准来否定法院裁判

，而应着重从证据规则出发来分析法院裁判认定、采纳证据

是否违法或错误。对于那些当事人自己在原审中拖延举证甚

至拒绝举证而导致败诉的，检察机关不应当支持其申诉请求

，因为法院裁判适用证据规则并无不当；具体而言应从证据

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标准来分析评判法院的事实审

，并从举证责任分配、法官自由裁量以及证明标准（盖然性

优势）等方面分析法院关于举证责任分配是否正确、自由裁

量是否超限或违法、自由心证是否达到盖然性优势之证明标

准；并且检察院不能自行认定案件基础事实，而应以原审卷



宗材料为审查基础，以证据规则为主线把握案件事实。 （一

）本案的焦点应是1999年8月20日陈某顺有否向李某借款这个

问题。鉴于作为本案主要定案证据的新借条存在只有担保人

陈某金的删改，而没有借款人陈某顺重新予以确认的缺陷，

从证据的证明力上说应是尚不够充分，需要其他证据进行补

强。因此要认定陈某顺有否向李某借款的问题，必须先弄清

原借条的来龙去脉。 对于原借条，郭某在一审庭审时作为证

人陈述：“1995年12月份我本意是将4万元钱借给陈某金、林

某珍夫妇，到1998年4月份我要陈某金、林某珍夫妇还钱时，

才知道债务人是陈某顺，因为当时陈某顺与陈某金兄弟俩都

在场，我以为陈某顺就是林某珍的丈夫，而且有陈某顺的房

子拆迁合同作抵押，所以借条上写的借款人是陈某顺。因此

，我要陈某金、林某珍夫妇重写一张借款人为陈某金、林某

珍夫妇的借条（后郭某以此借条起诉陈某金、林某珍夫妇）

，我将旧的借条交还给林某珍。”而陈某金在二审诉讼中是

这样陈述原借条的去向：“1999年8月20日，郭某要陈某顺还

欠款，陈某顺说没钱还，要去借钱还债；郭某就把原借条交

给陈某顺，陈某顺和我去向李某借钱，陈某顺借到钱后当天

还给郭某；原借条经我删改后交给李某作借钱凭证。” 因此

，对于原借条的去向当事人的陈述存在矛盾，二审判决书对

此认定“二者陈述相互矛盾，1995年借条由谁收回无法确认

”。笔者认为，二审法院对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

料出现冲突时，没有进行衡量分析并对属优势证据的一方明

确采纳或进一步调查取证，实属不当。 （二）在审查民事行

政申诉案件过程中，检察院有无调查取证的权力，法学界有

不同的看法。有的观点认为，民法属私法范畴，检察权属于



公权力，检察机关不能为民行案件作调查取证，以免导致诉

讼当事人诉辩失衡，损坏程序公正。笔者认为，民事案件确

实应强化当事人的举证意识，坚持“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特殊侵权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当事人如果在原审中因举证

不能，理应承担不利后果，说明原审裁判并无不当。但是如

果案件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益时或本应由法官依职权调查

取证或者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但遭到法官拒绝，以及存

在伪证等情况，因此导致事实认定错误的，检察机关应依法

调查取证并作为抗诉理由。 在本案中，江某在一审时曾依法

向法院申请调阅与本案有关联的该法院第388号卷宗（即郭某

诉陈某金、林某珍夫妇借贷纠纷案卷宗），该案与原借条的

去向有关，但一审法院未予以调阅该卷宗。江某在二审时又

向二审法院提交了与本案有关联的第388号民事判决书并申请

法院调查取证，但二审法院也未调阅该卷宗，区人民检察院

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十八条规

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查的情形，依法调阅了与本案有

关联的区人民法院第388号卷宗。 经审查，在第388号卷宗内

发现林某珍曾向一审法院提交原借条作为证据，以证明陈某

金、林某珍夫妇所欠郭某的借款实质上是陈某顺所借。一审

法院审判员对该借条的复印件和原件进行了核对，盖上“本

件与原件核对无异”的核对章，核对章提供人处由林某珍签

名，核对人处由该案审判员签名，时间为9月20日。根据

第388号案的立案时间为1999年9月14日，宣判时间为1999年11

月8日，可以推断该审判员核对时填写的9月20日应为1999年

的9月20日。因此，可以推断在1999年9月20日之前不存在陈某

顺以此借条由陈某金涂改后向李某借四万元钱这个事实，因



为此时原借条尚未被陈某金删改成新借条，亦即原告李某以

及担保人陈某金陈述的“陈某顺于1999年8月20日以涂改后的

借条向李某借钱”这个事实不存在，陈某金涂改的借条对于

本案来说显系伪证。因此二审法院认定“李某与陈某顺间借

款事实有借条为据”属于采信伪证。 显然，本案是因两审法

院的法官未履行法定查证义务而导致错误认定案件事实的典

型案件，检察院的调查取证很好地印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方

面的错误。因此本案由区检察院依法建议提请抗诉后，市人

民检察院予以采纳并提请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